华北电力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校内用户成果奖励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华北电力大学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有关规定，为鼓励校内师生深度使用分析测试中心（含高性能计算平台，以下简称中心）仪器设备，提升设备使用效益，中心对校内用户使用中心设备产出成果给予奖励。
第二条  成果主要指基于中心仪器设备、实验技术人员等条件支持下开展分析测试等工作，完成的高水平科研论文、解决测试难题的典型成果案例或经学校主页新闻报道的高水平科研与育人成果事迹等。
第三条  中心全年受理用户成果奖励申请业务，每年集中一次对申请情况进行汇总审核评定。成果奖励以测试机时费的形式发放，可在中心任意设备上抵扣分析测试费用（按照校内收费标准价执行）。
第四条  学校主页新闻报道的高水平科研及育人成果，新闻报道中需明确致谢中心，每篇新闻报道奖励2500元测试机时费。
第五条  典型成果案例，是指仪器方法应用的典型案例，需明确阐述：在该案例中，科研人员或中心工程师是如何运用其设备技术解决科研测试难题。中心组织专家对申报案例进行评审，评选出的优秀成果案例，每个奖励3000元测试机时费。
第六条 高水平学术论文，是指以“华北电力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我校师生为第一作者，符合《华北电力大学教师绩效奖励实施办法（2025年修订）》中规定的A、B、C三个级别的学术论文，并明确致谢分析测试中心，分别给予2000元、1000元、500元的测试机时费奖励。
第七条 用户使用中心设备或由中心技术人员参与产出的其他成果（包括国家标准、专利、获奖、重大项目等）奖励或为中心提高分析测试水平提供的高质量建议、经验分享等，由用户提交申请，中心评定奖励额度，区间为200-3000元测试机时费。
第八条  成果奖励限申请人预约使用，自评审结果公布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过期未使用的剩余成果奖励测试机时费予以作废。
第九条  成果奖励可以与中心其他测试费优惠政策叠加使用使用成果奖励账户额度扣减费用不计入累计其实缴费用金额中。。
第十条 本细则由经2025年12月10日实验室管理处处务会讨论通过，由华北电力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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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缩写：NCEPU IAC/NCEPU HP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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